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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估说明使用范围的声明

本资产评估说明仅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含所出资企业）、相关监管机

构和部门使用。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外，材料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见诸公开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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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说明

第一部分 资产清查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内容

1、本次评估对象为潍坊锦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本次评估范围为潍坊锦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根据

潍坊锦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10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总资产账面值为

22,241.21万元，负债账面值为22,515.79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274.58万元，具体

内容如下表：

截止日期：2019年 10月 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金额（元）

流动资产 222,412,119.28
货币资金 75,879.86
预付账款 149,531.05
其他应收款 584,017.89
存货 221,594,608.95
其他流动资产 8,081.53
资产总额 222,412,119.28
流动负债 225,157,945.50
应付职工薪酬 202,530.89
应交税费 2,994.55
其他应付款 224,952,420.06
负债总额 225,157,945.50
净资产 -2,745,826.22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且上述财务数据

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文号：信会师报字[2019]

第ZA52432号）审计报告。

3、权属状况

清查中未发现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存在权属方面的瑕疵事项和评估范围内的

负债不需要由被评估单位承担的事项。

（二）实物资产的分布情况及特点

1、主要实物资产的类型、数量、分布情况和存放地点。

截止日期：2019年 10月 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金额 分布地点及特点

流动资产小计 222,412,119.28
其中：存货—开发成本 221,594,608.95 潍坊市泰祥街以南、文化路以东

2、实物资产的技术特点、实际使用情况、大修理及改扩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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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估单位实物资产较简单，基本无实物性资产。

（三）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无形资产情况。

无。

（四）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如有申报）的类型、数量。

无。

（五）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的结论所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账面金额

（或者评估值）。

审计报告。

二、资产核实情况总体说明

（一）资产核实人员组织、实施时间

由资产评估师沃兆寅为项目负责人，组织评估人员根据评估计划的安排，明

确各专业负责人及清查工作分工，开展对被评估单位的现场清查工作。现场清查

工作自 2019年 11月 1日至 2019年 11月 2日结束。

（二）主要清查过程

1、被评估单位自查：评估机构派出专人指导被评估单位自查，通过对企业

人员培训，提出自查及评估填表要求，由被评估单位按资产评估准则的要求，填

制各类资产、负债清查评估明细申报表，撰写《企业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

的说明》。

2、清查核实：评估人员通过询问、函证、核对、勘察、检查等方式进行调

查，获取评估业务所需要的资料，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

3、汇总分析：汇总清查结果，分析资产清查的范围和深度是否符合评估的

要求，是否与本次经济行为涉及的资产范围一致，能否满足评估阶段工作的要求，

并撰写《资产清查核实情况说明》。

（三）影响资产核实的事项及处理方法

不存在影响资产清查核实的事项。

（四）核实结论

本次评估前，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

日的会计报告进行了审计，被评估单位也已按审计报告审定的财务数据进行资产

评估明细表的申报。

根据被评估单位申报的资产评估明细表，评估人员在被评估单位相关部门人

员的配合下，按评估规范的要求进行清查，清查结果与申报的资产评估明细表基

本相符，未发现与账面记录存在差异的事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产权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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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资产基础法评估技术说明

一、流动资产

（一）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账面值 75,879.86元，仅 1项，为银行存款。

1、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账面金额 75,879.86元，企业仅有 1个银行存款账户，为人民币账

户。

对银行存款清查采取同银行对账单余额核对的方法，必要时发函证询证确认。

如有未达账项则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金额平衡相符后，必要时抽查日后发

生的凭证或检查基准日后对账单，验证未达账项的真实性，确定未达账项的性质，

没有发现影响净资产事宜。

人民币账户按核实后的账面值评估。

2、货币资金评估结果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货币资金 账面值 评估值

银行存款 75,879.86 75,879.86

（二）应收款项

1、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账面金额 149,531.05元，预付账款主要为企业因采购商品、产品、

提供劳务等预付的款项，评估人员在审核相关采购合同、依据及账簿的基础上，

对大额款项或账龄较长的收款单位发函询证，通过对回函情况和清查过程中了解

到的情况进行分析，经清查，预付账款账龄均为近期发生。对于能够收回相应货

物或劳务的预付账款，按相应货物或劳务形成资产或权利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值 评估值

预付账款 149,531.05 149,531.05
2、其他应收款

评估人员通过对企业提供的应收款项明细表上应收款项的户名、发生时间、

金额、业务内容，对照总账、明细账、会计凭证、经营合同和有关文件资料进行

清查核实，了解企业对应收款项的管理制度和执行情况，确定其真实性和可靠性，

对金额较大或时间较长款项进行逐项核验或发函询证。

其他应收款账面金额 584,017.89元，其他应收款共有明细户 5笔。主要为图

审押金、往来款、社保等。评估人员通过对企业提供的其他应收款明细表上的户

名、发生时间、金额、业务内容对照记账凭证、有关文件资料进行清查。

其他应收款账龄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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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金额（人民币元） 占总金额比

一年以内 584,017.89 100%
一至三年

三至五年

五年以上

合计 584,017.89 100%

对于能够收回，没有坏账风险的欠款按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其他应收款 584,017.89 584,017.89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三）存货

1、存货的清查和评估说明

1.1开发成本的清查

1.1.1 账面情况

开发成本账面值由一个项目组成，主要为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开发间接

费和利息。清查前，开发成本明细如下：

截止日期：2019年 10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214,602,336.00

开发间接费 1,492,840.83

利息 5,573,468.59

合计 221,668,645.42

1.1.2 权属状况

委估“中南珑悦”已办理土地证 1份，土地使用权登记情况如下：

编号 鲁（2019）潍坊市寒亭区不动产权第 0072172号

权利人 潍坊锦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共有情况 单独所有

坐落 经济开发区泰祥街以南、文化路以东

不动产单元号 370703 008201 GB00016 W00000000

权利类型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权利性质 出让

用途 住宅用地、商服用地

面积 55,470.00平方米

使用期限
住宅用地：2019年 09月 22日起 2089年 09月 21日止

商服用地：2019年 09月 22日起 2059年 09月 21日止

附记 业务号：2019103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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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查时该地块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1.1.3 项目概况：

潍坊锦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主要开发潍坊市“中南珑悦”项目，该项目位

于潍坊市泰祥街以南、文化路以东。

潍坊锦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南珑悦”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55,470.00
平方米，总销售面积 166,746.00平方米，建设项目为住宅、商业及地下车位，其

中：地上可售面积 128,646.00平方米、地下可售面积 128,646.00平方米，建筑容

积率 2.4，建筑基底面积 9,188.00平方米，机动车停车位 1,261个。

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委估地块技术经济指标如下：

经济技术指标

总占地面积（平方米） 55,470.00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米） 55,470.00

建筑物基地面积（平方米） 9,188.00

可售比 75%

总销售面积（平方米） 166,746.00

其中
地上可售（平方米） 128,646.00

地下可售（平方米） 38,100.00

容积率 2.4

计容面积（平方米）） 133,128.00

总户数（户） 1,023

景观面积（平方米） 38,516.00

景观绿化率 69%

区内道路面积（平方米） 7,766.00

道路占有率 14%

车位数量（个） 1,261

其中
地上车位（个） 126

地下车位（个） 1,135

政府要求车位数量配比 1.2

实际车位数量配比 1.23

1.1.4 区域位置

潍坊经济技术开发区，暨潍坊市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物技术开发区），

是 199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省级开发区，规划面积 57.8平方公里。近

十年来，开发区着力营造国际化的投资环境，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已开发了具备兴建现代化工业项目条件的土地约 10平方公里，投资环境日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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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目前已有日本、韩国等近 20个国家地区的客商来开发

区投资兴业。初步形成了以生物制药、精细化工、机械电子、新型材料、农副产

品加工为主导的产业群体。

潍坊经济开发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优越。济青高速公路横贯东西，距潍坊

海港 50 公里，距青岛国际机场 97 公里、国际港口 120 公里，距济南国际机场

192公里，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是潍坊市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的重点

发展区域。

200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第一年，也是实现全区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的关键一年。站在新的起点上，经济开发区谋划着科学发展的宏伟蓝图：

以又好又快发展为主题，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改革、开放、

创新为动力，围绕培强做大骨干企业、优化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全面繁荣现代服

务业、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四大任务”，把经济区发展的定位和使命，落脚到更好

地走集聚、集群、集约发展道路，更好地进行自主创新、提升产业优势，建设“适
宜投资创业、适宜生活居住”的现代化科技园区。2008年潍坊市委、市政府将潍

坊经济开发区划归寒亭区管理。

潍坊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按照“产业集聚、布局合理、资源集约、加

快发展”的要求，确立了“五大发展区域”的布局，着力打造三大特色功能园区（潍

坊中心城区的休闲娱乐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延伸配套区，滨海新城的生活服务区）。

高速公路以南 4平方公里，打造以餐饮、娱乐、休闲、健身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区

域；以北 4平方公里的中小项目产业区，着重进行挖潜改造，使传统产业高新化，

发展壮大以现有工业为主的经济区域；以白浪河为轴线，沿河两岸 10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高档居住区；以月河路与民主街交叉口为中心，建设 8平方公里的中心

行政商务区；友爱路以西 25平方公里，重点建设高科技、无污染、低能耗的大

高外和劳动密集型的新型工业区。

1.1.5 开发进度

15#：负一层竖向钢筋完成，满堂架完成，墙柱模板完成，顶板模板完成，

梁钢筋绑扎完成。

10#：负一层竖向钢筋完成，满堂架完成，墙柱模板完成，顶板模板完成，

梁钢筋绑扎完成。

11#：竖向钢筋完成，排架搭设完成 80%。

16#：竖向钢筋焊接完成，箍筋套完，排架完成 60%。

12#：筏板钢筋完成，插筋完成，后浇带内车库筏板基础钢筋完成，吊模完

成。

9#：主楼筏板钢筋完成，插筋完成，止水钢板完成。

1.1.6清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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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后账面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账面值

开发成本 221,668,645.42

1.2开发成本的评估

1.2.1评估方法的选择

委估存货-开发成本主要为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开发间接费和利息，考

虑到委估项目与 2019年 9月 21日刚刚动工开发，距评估基准日仅 1个月，办理

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另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正在审

批办理中，关于指标是否需要调整，或者是否能够审核通过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故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基本公式如下：

成本法：开发成本价值=土地成本+建设成本+资金成本+开发利润-溢价部分

增值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及所得税

考虑到土地开发时间短，资金成本及开发利润均为 0，对于土地取得成本测

算如下：

开发成本价值=土地市场价值+契税+建设成本-溢价部分增值税金及附加-土
地增值税-所得税

1.2.2评估思路

成本法

（1）土地成本

委估对象周边有一定同类土地交易案例，因此土地成本可以采用市场法进

行评估。潍坊市政府公布了 2016年 1月 1日为基准的基准地价，根据基准地价

委估地块为住宅三级用地，故可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进行评估。委估企业为房地

产开发企业，根据财务核算规则，契税应作为土地成本的一部分予以资本化，因

此根据当地现行税率纳入评估范围。

市场法

市场法是指根据替代原理，选择与评估对象属于同一供需圈，条件类似或

使用价值相似的若干土地交易案例作为比较实例，就市场状况、交易日期、区位

状况、实物状况、权益状况等条件与评估对象进行对照比较，并对比较实例进行

修正，从而确定评估对象价格的方法。基本计算公式为：

评估对象比准地价=交易实例地价×市场状况调整系数×交易日期修正系数×
区位状况调整系数×实物状况调整系数×权益状况调整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

基准地价法：

基准地价法是根据现行基准地价，参照与待估宗地相同土地级别内同类用地

地价标准和各种修正因素标准表，根据两者在区域条件、个别条件、土地适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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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等条件差别确定修正系数，根据给定的修正公式，求出评估对象地价。基准地

价法具体公式为：

P=P1b×（1±∑Ki）×Kj+D+C
上式中：

P —宗地价格

P1b —某一用途、某级别（均质区域）的基准地价

∑Ki —宗地地价修正系数

Kj —评估期日、容积率、土地使用年期等其他修正系数

D —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

C —土地开发费

（2）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建设成本

对于企业实际支付的工程费和开发间接费，在核实支付情况并分析其合理性

的基础上，予以评估确认。

（3）相关税费的测算

本项为整体资产评估，评估中不涉及实质性的房地产交易，企业无法对土地

评估溢价进行调账，因此会造成新老股东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税赋

负担的分配问题，故测算出委估项目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后还需扣除其溢价

部分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赋差异。本次评估中土地增值税及企

业所得税参照税法测算过程确定。

1.2.3评估过程

成本法

（1）土地成本

1）市场法

A、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可比实例 A 可比实例 B 可比实例 C

地块名称
泰祥街以南、文

化路以东

经济开发区古亭

街以北、北海路以

西

寒亭区友谊路以

西、规划支路以北

寒亭区富亭街以

北、幸福街以西

坐落
泰祥街以南、文

化路以东

经济开发区古亭

街以北、北海路以

西

寒亭区友谊路以

西、规划支路以北

寒亭区富亭街以

北、幸福街以西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商服

用地
商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其

他商服用地

其他普通商品住

宅用地

土地面积 55,470 52,450 58,223 80,901

容积率 2.40 2.50 1.2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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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可比实例 A 可比实例 B 可比实例 C

成交价格（万元） —— 19,826 17,211 26,731

楼面价 —— 1,512 2,463 2,203

交易日期 2019/10/31 2019/10/21 2019/3/18 2018/6/28

交易情况 —— 正常成交价 正常成交价 正常成交价

区

域

因

素

交通情况
临近高速入口，

交通条件好

临近高速入口，交

通条件好

临近道路，周边配

有公交站，交通条

件较好

临近道路，周边

配有公交站，交

通条件较好

商服用地繁

华度

距离区域性商服

用地中心较远，

商服用地繁华度

一般

距离区域性商服

用地中心较远，商

服用地繁华度一

般

距离区域性商服

用地中心近，商服

用地繁华度高

距离区域性商服

用地中心近，商

服用地繁华度高

基础设施完

备度

周边基础设施较

好

周边基础设施较

好

周边基础设施较

好

周边基础设施较

好

公建配套完

备度

周边配套设施齐

备

周边配套设施较

齐备

周边配套设施较

齐备

周边配套设施较

齐备

环境质量优

劣度
环境质量较好 环境质量较好 环境质量较好 环境质量较好

个

别

因

素

宗地面积 55,470 52,450 58,223 80,901

宗地形状 规则 规则 规则 规则

规划前景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临街状况 临街状况良好 临街状况良好 临街状况良好 临街状况良好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商服

用地
商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其

他商服用地

其他普通商品住

宅用地

权

益

因

素

土地权属性

质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规划限制 无 无 无 无

B、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可比实例 A 可比实例 B 可比实例 C

交易价格 1,512 2,463 2,203

交易日期修正 100 100 108 114

交易情况修正 100 100 100 100

区域 交通情况 100 100 97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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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可比实例 A 可比实例 B 可比实例 C

因素 商服用地繁华度 100 100 110 110

基础设施完备度 100 100 100 100

公建配套完备度 100 100 100 100

环境质量优劣度 100 100 100 100

小计 100 100 107 107

个别

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0 100 103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规划前景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小计 100 100 100 103

权益

因素

土地权属性质 100 100 100 100

规划限制 100 100 100 100

小计 100 100 100 100

修正说明：

交易日期调整：委估对象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9年 10月 31日，案例 A、B、
C分别成交于 2019年第 4季度、2019年第 1季度、2018年第 2季度，根据潍坊

市住宅用地地价水平，2019年第 3季度为 3,224，2019年第 1季度为 2,996，2018
年第 2季度为 2,831，故案例 A、B、C分别修正 3,224/3,224=1.00、3,224/2,996=1.08
（取整）、3,224/2,831=1.14（取整）。

交易情况修正：三个案例均为正常成交案例，故交易情况不作修正。

区域因素修正：

交通因素修正：委估对象与案例 B、C相比距离高速入口进，交通条件好，

一般情况下宗地所在交通越便利宗地的楼面价越高，故案例 B、C均向下修正-3。
商服用地繁华度因素修正：与委估对象相比案例 B、C离商服用地区近，商

服用地繁华度高，一般情况下宗地所在商服用地繁华度越高宗地的楼面价越高，

故案例 B、C均向上修正+10。
个别因素修正：

宗地面积修正：作为房地产开发项目，一般情况下宗地面积越大越有利于项

目的整体开发，单价越高，故案例 A、B、C分别修正 0、0、+3。
土地用途修正：委估地块为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商服用地主要为配套，占

比较小，对土地价格影响不大，故不作修正。

容积率修正：根据出让合同，委估对象容积率为 2.4，三个案例的容积率分

别为 2.5、1.2、1.5，由于潍坊市公布容积率修正体系时间较早，故参考周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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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率修正系数并结合当地情况，具体修正系数如下表：

则案例 A、B、C分别修正（1.28/2.4）/（1.30/2.5）=1.03（取整）、（1.28/2.4）
/（0.94/1.2）=0.68（取整）、（1.28/2.4）/（1.00/1.5）=0.80（取整）。

C、比较因素条件计算

比较因素 可比实例 A 可比实例 B 可比实例 C

交易价格 1,512 2,463 2,203

交易日期 100/100 108/100 114/100

交易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域因素 100/100 100/107 100/107

个别因素 100/100 100/100 100/103

权益因素 100/100 100/100 100/100

容积率 1.03 0.68 0.80

修正价格（元/M2） 1,557 1,690 1,823

权重值 1/3 1/3 1/3

比准价格（元/M2） 1,690

年期修正：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委估地块使用期限为 2019 年 9 月 22 日起

2089 年 9 月 21 日止，截止评估基准日剩余使用年限为 69.9年，土地还原率取

6.03%。

则土地年限修正系数= [1-1/(1+6.03%)69.9] / [1-1/(1+6.03%)70] =0.9999。
D、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

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评估单价×年期修系数×土地面积×容积率

=1,690×0.9999×55,470.00 ×2.4
=225,000,000.00 元（取整）

2）基准地价法

A、基准地价成果介绍及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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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潍坊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潍坊市基准地价》。委估地块的基准地价价格

如下表：

基准地价内涵：

估价基准日：2016年 1月 1日
开发程度：

商服用地、住宅和工业用地的一级地界定为“七通一平”（包括通路、供电、

通讯、供水、排水、供气、供热以及场地平整）；三级地、四级地和五级地界定

为“五通一平”（包括通路、供电、通讯、供水、排水以及场地平整）；

容积率：商服用地用地为 1.8，住宅用地为 1.8，工业用地为 1.0；
年期：商服用地用地 40年，住宅用地 70年，工业用地 50年；

B、确定待估宗地的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

评估对象土地登记用途为住宅用地、商服用地，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委估

地块商服用地面积占比不超过 5%，本次评估委估地块按住宅用地评估，委估地

块基准地价级别为三级地，设定容积率为 1.8，地面单价为 1,440元/平方米，则

基准地价楼面单价为 1,440/1.8=800元/平方米。

1 确定期日修正系数

潍坊市基准地价基准日为 2016年 1月 1日，本次评估涉及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10月 31日，根据中国城市地价动态检测网站显示，潍坊市 2016年第一季度

住宅用地地价水平为 1,775，2019年第三季度住宅用地地价水平为 3,224。
则期日修正系数=3,224/1,775=1.8163。
2 确定土地使用权年期修正系数

根据上述测算，年期修正系数=0.9999。
3 确定影响地价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影响地价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参照下表“住宅用地区域及个别因素修正

系数指标说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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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用地区域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指标说明

指标

标准

宗地修

正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基础设施完备

度

通电、通讯、

通上水、通下

水、通暖气、

通天然气（煤

气）

通电、通讯、

通上水、通下

水、通暖气

通电、通讯、通

上水、通下水

通电、通讯、

通上水
通电、通讯

学校（m） ＜300 300-500 500-700 700-1000 ＞1000

农贸市场（m） ＜200 200-400 400-600 600-800 ＞800

医院（m） ＜400 400-600 600-800 800-1000 ＞1000

大型绿地（m） ＜500 500-800 800-1000 1000-1200 ＞1200

距最近商服中

心距离（米）
＜600 600-800 800-1000 1000-1200 ＞1200

临路类型
生活型主干

道

生活型次干

道
混合型主干道 交通型次干道

交通型主干道、支

路

距公交站点距

离
＜50 50-150 150-300 300-400 ＞400

环境质量状况

宗地内外绿

化条件好，环

境优美，5公

里内无污染

源

宗地内外绿

化条件较好，

环境优美，3

公里内无污

染源

宗地内外绿化条

件一般，环境一

般，轻微污染

宗地内外绿化

条件较差，环

境较差，5公里

内有污染源

宗地内外绿化条

件差，环境差，3

公里内有污染源

区域交通管制 无管制 管制较轻 一般管制 管制较严格 管制严格

人口密度 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低

宗地形状 规则 较规则 基本规则 较不规则 不规则

周围土地利用

类型
高档居住区 普通居住区 商住混合 商服用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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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用途区域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影响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区域因素

基础设施完备度 1.40 0.70 0.00 -1.40 -0.70

学校（m） 1.20 0.60 0.00 -1.20 -0.60

农贸市场（m） 0.60 0.30 0.00 -0.60 -0.30

医院（m） 0.60 0.30 0.00 -0.60 -0.30

大型绿地（m） 1.00 0.50 0.00 -1.00 -0.50

距最近商服中心

距离（米）
0.80 0.40 0.00 -0.80 -0.40

临路类型 0.70 0.35 0.00 -0.70 -0.35

距公交站点距离 0.70 0.35 0.00 -0.70 -0.35

环境质量状况 1.00 0.50 0.00 -1.00 -0.50

区域交通管制 0.50 0.25 0.00 -0.50 -0.25

人口密度 0.50 0.25 0.00 -0.50 -0.25

个别因素

宗地形状 0.40 0.20 0.00 -0.40 -0.20

周围土地利用类

型
0.60 0.30 0.00 -0.60 -0.30

根据基准地价修正体系，对照待估宗地的区域及个别条件，进行修正，确定

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说明及修正系数表

影响因素 情况 分数

区域因素

基础设施完备度
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

暖气、通天然气（煤气）
1.40%

学校（m） 距离学校大于 1000m -1.20%

农贸市场（m） 距离农贸市场 400-600m 0.00%

医院（m） 距离医院大于 1000m -0.60%

大型绿地（m） 距离北辰绿洲湿地公园 3000m -1.00%

距最近商服中心距离（米） 距离麦德龙 1500m -0.80%

临路类型 交通型次干道 -0.35%

距公交站点距离 距新谊路永兴街路口站 680m -0.70%

环境质量状况
宗地内外绿化条件好，环境优美，5

公里内无污染源
0.00%

区域交通管制 无管制 0.5%

人口密度 距离市中心有一定距离，人口密度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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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合计 -2.75%

个别因素
宗地形状 规则 0.40%

周围土地利用类型 其他 -0.60%

合计 -0.20%

4 容积率因素修正系数

基准地价设定容积率为 1.8，委估地块设定容积率为 2.4，由于潍坊市公布容

积率修正体系时间较早，故参考周边城市容积率修正系数并结合当地情况，容积

率因素修正系数确定为 0.9143。
5 计算宗地地价

经以上分析过程，可得到待估宗地的法定最高出让年期土地单价：

基准地价修正法评估宗地法定最高出让年期土地单价

＝P=P1b×（1±∑Ki）×Kj+D+C
= 800×[1+（-2.75%-0.2%）]×1.8163×0.9143×0.9999+0+0
=1,289元/平方米 (取整)
则该宗地评估值为：

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评估单价×土地面积×容积率

=1,289×55,470.00 ×2.4
= 171,600,000.00元（取整）

3）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的确定

经市场法评估，委估地块评估值为 225,000,000.00元，经基准地价法评估为

171,600,000.00元，考虑到市场法更能体现委估地块的市场状况，本次评估取市

场法

潍坊市契税税率为 4%，则契税=225,000,000×4%=9,000,000元（取整）

则“中南珑悦”项目土地成本为 225,000,000+9,000,000=234,000,000元。

（2）已投入建设成本

根据委估企业提供的资料显示，项目地块于 2019年 9月 21日开工，至评估

基准日实际开工约 0.1年，开工时间短且建筑安装工程投资价格指数在此期间变

化不大，故本次评估中对于企业实际支付的开发间接费，在核实支付情况并分析

其合理性的基础上，予以评估确认。则建设成本评估值为 1,492,840.83元，具体

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开发间接费（不含资本化利息） 1,492,840.83

合 计 1,492,84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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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发成本市场价值

开发成本市场价值=234,000,000+1,492,840.83
=235,500,000元（取整）。

（4）溢价部分增值税及附加

1）溢价部分增值税=(225,000,000-214,602,336.00)/(1+9%)×9%=858,523元。

2）溢价部分增值税附加税=增值税×12%=858,523×12%=103,023元。

（5）土地增值税

委估项目在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的计算中按照一般计税方法测算增值税，经

测算，委估项目不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6）所得税

测算过程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1 转让房地产收入总额（不含增值税） 233,776,203

2 账面成本 221,668,645

2.1 其中：取得土地所支付的全部金额 214,602,336

2.2 房地产开发成本 1,492,841

2.3 资金成本 5,573,469

3 增值税附加税 206,856

4 销售管理费用（销售收入的 5%） 11,688,810

5 土地增值税 0

序号 项目 金额

1 转让房地产收入总额(不含销项税) 233,776,203.00

2 扣除项目金额合计 281,130,585.88

2.1 其中：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214,602,336.00

2.2 房地产开发成本（不含资金成本） 1,492,840.83

2.3 房地产开发费用—利息支出 10,804,758.84

2.4 房地产开发费用—管理费用等其他 10,804,758.84

2.5 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增值税附加税） 206,856.00

2.6 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 43,219,035.37

3 增值额 -47,354,382.88

4 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之比（增值率） -16.84%

5 使用税率 0%

6 速算扣除系数 -

7 土地增值税税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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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金额(元)

6 利润总额 211,891

7 所得税(利润总额的 25%) 52,973

经测算，所得税为 52,973元。

（7）开发成本评估值

成本法评估值=开发成本市场价值-溢价部分增值税-溢价部分增值税附加税

-土地增值税-所得税

=235,500,000-858,523-103,023-0-52,973
=234,500,000元（取整）。

1.2.4评估结论

经评估，委估存货—开发成本账面值 221,668,645.42 元，评估结果

234,500,000元，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潍坊市房地产价格上涨所致。

资产名称 账面值 评估值

开发成本 221,668,645.42 234,500,000.00

（四）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账面值 8,081.53元，仅 1项，系待认证进项税，经评估人员核

实企业总账、明细账与原始凭证等，情况属实。按核实后账面值确认其评估值。

其他流动资产评估值为 8,081.53元。

二、流动负债

委估单位流动负债共 3项，系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和其他应付款。

1、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工资账面值为 202,530.89元，为企业提取的职工工资，系未实际发放或

使用的数额。经核对有关账册及凭证，了解企业的工资政策及使用是否符合国家

的有关规定。

应付职工薪酬按核实后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202,530.89元。

2、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账面值为 2,994.55元，仅 1项，系应交个人所得税，评估人员通过

查阅会计资料、税金申报表及完税凭证，对债务的真实性进行验证，从而确定实

际承担的债务。经核实，账面值无误。

应交税费按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2,994.55元。

3、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账面值为 224,952,420.06 元，共 10 笔，主要包括往来款、借款

利息等款项。对应付上海中南金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往来款 218,523,000.00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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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函证，至评估报告发出日，函证已收回，回函金额与账面值一致。本科目中

应付上海中南金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往来款 218,523,000.00元和潍坊荣石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代垫社保公积金 838,051.83元，评估人员核实各方签订的借款合同，

上述往来款均需支付利息，年利率为 15%，具体借款日期及利息如下：

结算对象 借款金额 起息日 终止日 天数
年利

率
利息

上海中南金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3,200,000.00 2019/7/17 2019/10/31 106 15% 4,495,561.64

上海中南金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160,000.00 2019/10/21 2019/10/31 10 15% 17,095.89

上海中南金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163,000.00 2019/10/28 2019/10/31 3 15% 1,433.84

上海中南金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10,000,000.00 2019/10/8 2019/10/31 23 15% 1,039,726.03

潍坊荣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30,555.28 2019-08-15 2019/10/31 77 15% 966.89

潍坊荣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3,693.60 2019-08-15 2019/10/31 77 15% 433.32

潍坊荣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9,015.00 2019-08-23 2019/10/31 69 15% 255.63

潍坊荣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81,227.50 2019-08-23 2019/10/31 69 15% 5,138.92

潍坊荣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64,209.00 2019-09-06 2019/10/31 55 15% 3,711.57

潍坊荣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 2019-09-09 2019/10/31 52 15% 2,136.99

潍坊荣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12,972.78 2019-09-10 2019/10/31 51 15% 4,463.68

潍坊荣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44,248.13 2019-09-10 2019/10/31 51 15% 927.39

潍坊荣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7,387.50 2019-09-10 2019/10/31 51 15% 364.42

潍坊荣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8,399.04 2019-09-10 2019/10/31 51 15% 595.21

潍坊荣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36,344.00 2019-09-17 2019/10/31 44 15% 657.18

合 计 5,573,468.59

上述借款利息已计入本科目账面值和相应评估值中。

其余应付款通过核对明细账与总账的一致性、通过抽查部分凭证、发票、协

议或对函证、电询回复情况，对债务的真实性进行了验证。

其他应付款按核实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224,952,420.06元。

三、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潍坊锦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10,159,564.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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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收益法评估的适用性分析

一、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对象为潍坊锦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二、收益法简介及适用的前提条件

（一）收益法的定义和原理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单位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

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收益法的基本原理是资产的购买者为购买资产而愿意支付的货币量不会超

过该项资产未来所能带来的期望收益的折现值。

（二）收益法的应用前提

1、被评估资产必须是能够用货币衡量其未来期望收益的单项或整体资产；

2、产权所有者所承担的风险也必须是能用货币来衡量的；

3、被评估资产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

三、收益法评估适用性分析

潍坊锦琴历年经营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 1-10 月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10.32

销售费用 76.45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2.15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88.91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85.67

三、利润总额 -274.58

减：所得税费

四、净利润 -274.58

由上表可知，潍坊锦琴评估基准日的净利润为-274.58 万元，无营业收入，

未来盈利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潍坊锦琴系 2018 年 9 月成立，成立至今无任何业务往来，无业务收入，企

业开发的房地产于 2019 年 9 月 21 日刚刚动工开发，距评估基准日仅 1个月，截

止评估基准日，已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正在审批办理中，关于指标是否需要调整，或者是否能够审核通过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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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不确定性，未来盈利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故收益状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

定性。因此本次评估不适用收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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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评估结论及分析

总资产账面值为 22,241.21万元，评估值 23,531.75万元，增值 1,290.54万元，

增值率为 5.80%。

总负债账面值为 22,515.79万元，评估值 22,515.79万元，无增减值。

净资产账面值为-274.58 万元，评估值 1,015.96万元，增值 1,290.54 万元，

增值率为 470.01%。

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9年 10月 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值 增减额 增减率%

A B C=B-A D=C/A

流动资产 22,241.21 23,531.75 1,290.54 5.80

资产总计 22,241.21 23,531.75 1,290.54 5.80

流动负债 22,515.79 22,515.79

负债总计 22,515.79 22,515.79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74.58 1,015.96 1,290.54 470.01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本次净资产评估增值 1,290.54万元，增值率 470.01%。增值原因：

委估单位存货账面值 22,159.46万元，评估值 23,450.00万元， 增值 1290.54
万元，增值率 5.80%。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潍坊市房地产价格上涨所致。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师：沃兆寅、陈欣然

评估小组成员：汤沈燏、童远生

2019年 11月 15日



潍坊锦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评估技术说明

25

附件 企业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概况

（一）委托人概况

1、企业名称：青岛中南世纪城房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岛市李沧区重庆中路925号四楼

法定代表人：孙永刚

注册资本：10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7月21日
营业期限：2009年7月21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评估单位概况

1、企业名称：潍坊锦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潍坊锦琴）

住所：山东潍坊经济开发区月河路3177号高新技术产业园孵化器15楼1520
房间

注册资本：20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曹彦刚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企业历史沿革

委估单位成立于2019年7月26日，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上海中南金

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全额出资，截止评估基准日未有实缴金额。

3、近年来企业的资产、负债、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 1-10月

总资产 22,241.21

负债 22,515.79

股东权益 -274.58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 1-10月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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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 1-10月

税金及附加 10.32

销售费用 76.45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2.15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88.91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85.67

三、利润总额 -274.58

减：所得税费

四、净利润 -274.58

注：以上财务数据摘自企业审计报告，审计单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4、执行的主要会计政策

本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本公司税务机关隶属于国家税务总局山东潍坊经济开发区税务局，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具体适用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应税收入 10%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缴 25%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营业税、增值税及缴费水计缴 7%

教育费附加 实际缴纳的营业税、增值税及消费税计缴 5%

土地增值税

按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增值额和规定的税率计缴 30%至 60%超率累进税率

预缴：按预收房款计征
普通住宅 2%，其他类型住

宅 3%，非住宅类房产 4%

（三）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委托人为被评估单位的收购方。

二、关于经济行为的说明

本项评估的目的是股权转让。

根据评估委托合同，青岛中南世纪城房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拟购买上海中南

金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潍坊锦琴100%股权，本次评估由青岛中南世纪城

房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潍

坊锦琴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实现本评估项目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本次评估即是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委估资产的价值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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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的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范围

1、评估对象为潍坊锦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评估范围为潍坊锦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全部资产与负债，

具体类型与账面金额如下表：

截止日期：2019年 10月 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金额（元）

流动资产 222,412,119.28
货币资金 75,879.86
预付账款 149,531.05
其他应收款 584,017.89
存货 221,594,608.95
其他流动资产 8,081.53
资产总额 222,412,119.28
流动负债 225,157,945.50
应付职工薪酬 202,530.89
应交税费 2,994.55
其他应付款 224,952,420.06
负债总额 225,157,945.50
净资产 -2,745,826.22

评估基准日的会计报表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

见的（文号：信会师报字[2019]第ZA52432号）审计报告。

（二）账面资产是否根据以往资产评估结论进行了调账。

无。

（三）本次评估前是否存在不良资产核销或者资产剥离行为等。

无。

四、关于评估基准日的说明

（一）评估基准日：2019年10月31日。

（二）评估基准日是由委托人与相关当事方根据评估目的协商确定的，主要

考虑使评估基准日尽可能与评估目的实现日接近，使评估结论较合理地为评估目

的服务。

五、可能影响评估工作的重大事项说明

无。

六、资产负债情况、未来经营和收益状况预测说明

（一）资产负债清查情况

1、列入清查范围的资产负债的种类、账面金额，产权状况，实物资产分布

地点及特点。

本项资产评估工作全面展开后，由本公司财务部负责按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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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列示的资产和负债数额填报规定式样的资产评估清查明细表。所有明细表的累

计数与资产负债表对应科目的余额轧平。

列入清查范围的资产和负债如下表：

截止日期：2019年 10月 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金额（元）

流动资产 222,412,119.28
货币资金 75,879.86
预付账款 149,531.05
其他应收款 584,017.89
存货 221,594,608.95
其他流动资产 8,081.53
资产总额 222,412,119.28
流动负债 225,157,945.50
应付职工薪酬 202,530.89
应交税费 2,994.55
其他应付款 224,952,420.06
负债总额 225,157,945.50
净资产 -2,745,826.22

实物资产的分布情况为：

截止日期：2019年 10月 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金额 分布地点及特点

流动资产小计 222,412,119.28
其中：开发成本 221,594,608.95 潍坊市泰祥街以南、文化路以东

2、清查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为使评估工作顺利进行，公司专门成立了清查工作小组，负责制定清查工作

计划，确定清查内容和清查时点，并负责与评估机构的协调。本次评估前公司已

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

对列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评估对象以审计后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资产、负债的全

面清理，核实了委估资产与负债的实际状况，填写评估明细申报表。

（二）未来经营和收益状况预测

无。

七、资料清单

1、资产评估申报表；

2、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3、审计报告；

4、资产权属证明文件、产权证明文件；

5、重大合同、协议等；

6、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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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以上说明和资料是我公司为配合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做好本次评估

工作而提供的，我公司对上述情况说明和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负责。

委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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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以上说明和资料是我公司为配合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做好本次评估

工作而提供的，我公司对上述情况说明和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负责。

被评估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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